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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天津段）
110千伏林千一、二线路迁改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申请书》、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天津段）110千伏林千一、二线路迁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等文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为满足用户项目供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你公司拟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建设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天津段）110千伏林千一、二线路迁改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工程新建110kV输电线路路径长度1.073km（其中架空线路0.86km，电缆线路0.213km），新建塔8基、电缆平台4座、电缆工井2座。拆除现状110kV架空线路路径总长约1.011km，拆除塔11基。工程总投资为人民币1385.64万元，环保投资为人民币62万元，约占总投资的4.47%。   
2026年1月6日至1月12日，我局将该工程环评的受理情况进行了公示；1月15日至1月21日，我局将该工程环评的拟批复情况进行了公示；根据公众反馈意见情况及环评报告结论，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该工程具备环境可行性。
2、 工程建设和运营期间，你公司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间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范措施：做到合法施工，文明生产，减少扬尘污染；妥善处理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后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施工场地固体垃圾应及时清运；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区域，加强对高噪声机械的管理。
2.施工过程中要采取全面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严格控制临时用地边界，并及时做好生态恢复。
3.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确保输电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限值要求。
三、该工程无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
四、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管理制度；工程竣工后，你公司应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若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要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工程应执行以下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3类、4a类；
3.《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
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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